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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收購土地使用權

本公告乃由實華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根據香�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香�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收購土地使用權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之通函所述，本集團就收購位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國」）的一幅土地作商業用途進行初步討論。董事局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十一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本溪尊赫實業有限公司（「本溪尊赫」）與本溪市國
土資源局（「本溪國土局」）訂立一份土地使用權授予合同（「合同」）。根據合同條款，本溪
尊赫收購位於中國遼寧省本溪市火車站前面之一幅佔地面積1,075平方米之土地（「土地」）
之土地使用權，代價為人民幣9,400,000元（「代價」）。土地作提供住宿及餐飲之用。土地
之授予期限為自本溪國土局交付日期（根據合同，交付須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前落
實）�，為期40年。

於本公告日期，本溪尊赫已悉數結清代價。收購土地之土地使用權及土地開發將從本集
團之內部資源撥資。

本集團目前擬將土地開發作商業用途且土地將�括總建築面積約為960平方米的商業物
業，可用作經�餐飲業。物業將用作租賃，以為本集團產生穩定租金收入。董事局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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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土地之土地使用權將令本集團業務多樣化及擴大其未來收入來源，且其認為收購事
項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承董事局命
實華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王晶

香�，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括執行董事王晶先生、王星喬先生、陳萬金先生及趙爽先生；
非執行董事李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新華先生、王平先生及鄭大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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